
浙江省家庭农场登记暂行办法 

 

 

浙江省家庭农场登记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

号）精神，扶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

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三条 申办家庭农场应当依法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取得市场主体资格。 

第四条 工商部门是家庭农场的登记机关，按照登记权限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家庭农场的注册登记。 

第五条 家庭农场可以根据生产规模和经营需要，申请设立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或者公司。 

第六条 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的，其企业名称中可以使用“家庭农场”字样。 

以公司形式设立的家庭农场的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划、商号、“家庭农场”和“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字样四个

部分组成。以其他形式设立的家庭农场的名称依次由行政区划、商号和“家庭农场”字样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普通

合伙企业应当在名称后标注“普通合伙”字样。 

第七条 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应当根据其申请核定为“**（农作物名称）的种植、销售；**（家畜、禽或水产品）的

养殖、销售；种植、养殖技术服务”。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属于企业登记前置审批项目的，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有关许可证件。 

第八条 家庭农场申请工商登记的，应当根据其申请的主体类型向工商部门提交国家工商总局规定的申请材料。 

家庭农场无法提交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使用证明的，可以持乡镇、村委会出具的同意在该场所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证

明办理注册登记。 

第九条 工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开通家庭农场绿色通道，落实专人开展行政指导、政策咨询、表格发放和材料

审核等，为家庭农场提供高效便捷的准入服务。 

第十条 工商部门应当与农业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合力，强化对家庭农场的支持服务，积极引导家庭农场持续健

康发展。 

第十一条 符合农业部门规定的认定标准的家庭农场，可以享受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措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